附件：招租需求
第一部分 房屋招租要求
一、项目概况：中共河北省委党校（河北行政学院）公开出租位于石家庄市谈固西街28号河北行政学院家属院2处承租权，主要用途为居住。

二、租赁期限及付款方式：

1、租赁期限自2026年2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。

2、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，乙方须于每个支付期前 10 日内将下一期租金以  转账方式汇入甲方指定账户。合同履行时间满半月以上未满一个月时间的，按照整月租金计；未满半月时间的，按照半月计。

三、房屋清单

房屋清单

	序号
	名称
	房屋位置
	面积
（平方米）
	年租金（元/年）
	租赁期限
	用途

	标的1
	河北行政学院东家属院小平房（3）
	石家庄市裕华区谈固西街28号
	37.29
	5400
	2026年2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
	居住

	标的2
	河北行政学院东家属院小平房（4）
	石家庄市裕华区谈固西街28号
	37.29
	5400
	2026年2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
	居住


四、房屋租赁要求
★1、承租的房屋用途只能为居住，租赁期内不得擅自改变该房屋的用途。

★2、租赁期内，不得转租、转借或分租给第三方。

★3、租赁期内，不得擅自改动房屋结构、毁损房屋设施，不得擅自接建、改建和扩建房屋，不得擅自乱接乱拉水电管线等设施。

★4、租赁期内，不得使用罐装液化气。

★5、租赁期内，不得利用该房屋存放危险品或从事违法乱纪活动。

其他要求

1、 承租方要严格遵守国家法令、法规和出租方的各项管理制度，服从管理，接受检查监督，严格落实违章问题的整改。
★2、承租方对承租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安全负主体责任，同时负责承租房产的完整和房屋的日常维护，保护各项设施、设备免遭损坏。

★3、承租方要依照约定交付租金、水费（公益加价标准）、电费（一般工商业标准）、供暖费（非居民标准）、物业管理费等。
承租方要做好消防、治安安全防范工作。

未尽事宜按照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书执行。

注：★项为实质性内容，如不满足将导致报名无效。
